
台海軍事互信機制的願景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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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建構CBM已成兩岸共同議程，但其實際進展受到中美台三邊主觀因素的制約，

其中台灣在中美競合中的地位不對稱尤為關鍵。

二、台海CBM的進程與內涵，端視中美台能否求同存異、擴大共識與創造灰色地帶

而定。

三、由於兩岸高層邁向和平協議的共同政治意願，兩岸軍方對於CBM的核心內涵、

期程規劃與實施步驟，基本上有相當共識。

四、以消弭文化落差為導向之思維研究規劃兩岸國防大學的交流，實乃藉廣義CB

M來促進狹義CBM之進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兩岸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海事合作，有助兩岸CBM的層次提升和內涵充實

。如能進一步融入區域之海上安全合作，可為中美台帶來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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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台海兩岸議程的共識

2008年 3月 22日大選前，北京為避免使台北更有恃無恐地追求法理獨立，不願與陳

水扁政府商談建構互信機制事宜〔註一〕。2008年 5月 20日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

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主張，為兩岸建構軍事互信機制開創了歷史契機

。

馬政府對於推進兩岸關係的理念為「先經濟、後政治」，先經貿正常化，次為外

交休兵，後為討論簽署和平協議〔註二〕。和平協議通常乃軍事互信機制的最終

目標。自2008年 520就任迄今，兩岸在經貿正常化方面頗具成果，繼 2008年 7月初

落實週末包機後，11月初第二次「江陳會談」後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及「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四

項協議。馬政府的外交休兵又稱活路外交，係主張兩岸在外交競技場上停止互挖

牆角，俾利在雙邊關係上追求雙贏〔註三〕。2008年 8月中旬馬總統率團出訪巴拉

圭與多明尼加參加兩國總統就職典禮，來回均低調過境美國，對中共與美國釋出

善意，也獲得北京的善意回應。自2008年 520以來，兩岸邦交國數目維持不變，即

使某些國家揚言捨台北就北京，但北京不為所動。台灣於2008年 12月初順利加入

世貿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PA)，並未遭北京杯葛。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

衛生大會(WHA)的訴求不但獲得北京的正面回應，2009年5月也已經有條件地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WHO)〔註四〕。以上事例顯示中共正務實靈活地以善意回應馬政府

的經貿與外交政策。

兩岸高層在經貿正常化及外交休兵循序漸進締造令人滿意的成果後，簽署和平協

議的課題也浮上議程。胡錦濤於2008年 12月 31日所拋出的「胡六點」中，提及雙



方可就過渡時期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這其中包括建立軍事安全互

信機制，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和平協議等。姑且不論兩岸高層將如何處

理觸及「兩岸定位」的艱鉅政治工程－從目前的「非官方」過渡到某種的「官方

」關係，基於協商和平協議的共同政治意願，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已經成為雙

方的共同議程。

貳、兩岸CBM之功能性、必要性與制約因素

理論上對於涉入衝突各方而言，「軍事互信機制」(信心建立措施，CBM)指的是藉

由提升各方行為之可預測性，減少彼此焦慮與猜疑，而達成降低衝突、避免戰爭

之目的的種種措施。美國學者克蘭普(Michael Krepon)將軍事互信機制的實踐分

為三階段〔註五〕：

一、衝突避免：避免對立情勢惡化。

二、建立信任：不僅避免突發的衝突和危機，並更進一步建構彼此的信任和信心

。

三、強化和平：擴大並深化既存合作形式，並儘可能創造強化和平的積極進展〔

註六〕。

就台海的情況而言，CBM的應用不但因直接關係到和平協議的效度與信度另可視為

「兩岸定位」政治工程的基礎，在兩岸事務性的交往互動中更有其實質上的需要

。然而，儘管兩岸高層都有邁向和平協議的期盼與共識，但畢竟無法忽視兩岸推

進CBM的制約因素。

一、功能性與必要性

學者普遍認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可達成以下功能：

(一)減少因誤判及意外而引起武裝衝突的機會。

(二)在發生危機時，提供消弭危機的方法。

(三)提供兩岸軍方建立海上救難與其他人道援助任務的合作模式。

(四)有助於兩岸軍方降低緊張與強化互信〔註七〕。

不論兩岸是處於緊張對峙或熱絡交流，都有建構軍事互信機制之必要性。就緊張

對峙的情形而言，鑒於兩岸存有擦槍走火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兩岸確實有必要建

立聯繫溝通管道，以在發生危機時釐清彼此意圖，預防危機升高。台灣未來再度

發生政黨輪替的機會仍然存在，在兩岸關係趨向和緩之際建構互信機制，實為未

雨綢繆的舉措；未來一旦海峽情勢再度緊繃，雙方可藉互信機制消弭危機及預防

誤判所導致的災難。

就熱絡交流的情形而言，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兩岸大力改善關係。二次「江陳會

談」後，空運直航協議商定：原週末包機調整為平日包機、且增班(由雙方每週共

飛 36個往返班次增為 108個往返班次)增點(大陸航點由5增為21)；雙方合作經營貨

運包機且增加班次(由雙方每月共飛 30個往返班次增為 60個往返班次)〔註八〕。

海運直航協議則商定：台灣開放 11個港口，大陸開放48個海港及15個河港〔註九

〕。在兩岸擴大三通及海空頻繁直航等榮景的背後，海峽區域發生空難及海難的

潛在危險也隨之增加，兩岸合作進行海上救難及人道援助的議題已經浮上檯面。



執行這類任務的兩岸海空軍及海巡單位，也勢必要就強化互信及制訂任務作業程

序等實質議題進行商談。

二、制約因素

儘管兩岸建構軍事互信機制的必要性不容置疑，但其實際的進展受到來自中美台

三邊主觀因素的制約：第一為中共尚未放棄武力犯台；第二為美國根本不樂見兩

岸統一；第三為台灣在中美強權競合中的地位不對稱。

首先，中共尚未放棄武力犯台，意謂台灣方面仍須仰仗美國的支持與保護；其次

，美國根本不樂見兩岸統一，意謂台灣必須注意到兩岸軍事交流合作應避免對美

日安保造成衝擊，因而危及美國對兩岸CBM的諒解與對台灣的支持。第三，台灣在

中美強權競合中的地位不對稱，可能使其本身陷於中共與美國之鬥爭困境中。其

中最後一項因素涉及最敏感的法理地位論述之爭議，值得進一步說明如后。

美國在 1950年韓戰爆發後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自 1972年「上海公報」簽訂起

，美國「認知」(acknowledges)而非「承認」(Recognizes)「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是華府刻意玩弄文字遊戲，意即「我方了解這是貴方的立場」(we unde

rstand that this is the position you take.)〔註十〕。因此，曖昧的「認知

」一詞實則保留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本質；亦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從未實質取代「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強推「入聯公投」，

導致美國副國卿奈葛彭、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亞太事務的副助

理國務卿柯慶生等強烈抨擊台北意圖改變現狀、否認台灣獨立是現狀，也不承認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註十一〕，基本上打破自 1972年以來美國官員不再提「

台灣地位未定」的慣例。此外2007年時，針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援引依據聯合

國

第 2758號決議案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乙事，華府特別致函聯合

國總部明確表達不接受此一說法〔註十二〕。美國政府的前後舉措，等同表明美

國既不承認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台灣主權，也不承認台灣是獨立的國

家，此實亦即「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核心旨意。這些事例顯示「台灣地位未定論

」是華府的終極對台政策。

然而，最近胡錦濤在胡六點中指出「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

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在談到兩岸可協商「結

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看法時，特別提及「為有利於兩岸談判，可以就在

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探討」；有學者據此主張此論述乃「

一中原則」三階段論的重新調整，且兩岸之間有關「台灣的政治定位」將有新的

說法〔註十三〕。就時序而言，這是刻意將台灣法理地位的論述基礎前推到 1949

年，隱然是挑戰華府固守之「台灣地位未定論」。以中共政經軍全面崛起之姿，

可以預見北京當不會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滿足，而可能會要求台北當局

就法理地位事宜作更進一步向其傾斜的讓步。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部副部長

王衛星即表示兩岸CBM前提是「一中原則」、最終目的是「實現統一」〔註十四〕

。否則，北京寧可讓台灣繼續保持不安全感且缺乏自信，對軍事互信機制態度保



持保守態度，避免民進黨一旦再度執政，可能反向操作而危及北京利益。

鑒於國內政情紛擾，馬政府支持度波動頻仍，兩岸簽訂「軍事互信機制」的機會

之窗已出現滑動緊縮之勢，台北方面的急迫感自然增加。馬政府的執政績效有相

當部分是建立在兩岸和平交流的承諾之上，其支持力度來自兩岸關係的改善，亟

需大陸的支援與配合〔註十五〕；這使得北京在「軍事互信機制」的談判中占盡

上風。

由於台灣在中美強權競合中的地位不對稱，極易在兩強的競爭中左右為難。如就

法理地位事宜向北京多作讓步而觸及華府固守之「台灣地位未定」紅線，將可能

立即失去美國的支持而進退失據；反之，如未能遂北京的意，則北京的保守可能

使互信機制的進程受到延宕或阻滯，或使其具體內涵低階而保守，難以達成簽訂

和平協議之最終遠程目標。

總之，CBM雖為「兩岸定位」政治工程的基礎，也有事務性的實質需要，但畢竟無

法忽視兩岸推進CBM的制約因素。台海CBM的進程與內涵，端視中美台三方如何能

夠求同存異、擴大共識與創造灰色地帶而定。

參、狹義之兩岸CBM：核心的軍事與安全領域

狹義的軍事互信機制係指與安全或軍事有關的各項作為。

一、軍事互信機制的五項工具

(一)宣示措施：為使敵對各方減少衝突的信念更加確定，就特定議題所作的意圖

說明或政策宣示〔註十六〕；操作上通常可由某國就某特定議題宣示己方立場，

可以是單向或雙向的，可以是象徵性或是具實質意義〔註十七〕。

(二)溝通措施：在瀕臨危機時期，為緩和緊張而進行的資訊交換作為〔註十八〕

；操作上通常即熱線、區域通信中心與定期磋商〔註十九〕。

(三)限制措施：旨在限制武裝部隊的部署及規範特定的軍事行動，使各方互不危

害對方〔註二十〕；操作上即軍隊部署限制與演習事前通告〔註二一〕。

(四)透明措施：旨在促使各方武裝部隊的能力、活動與軍事計畫更易為外界知悉

〔註二二〕；操作上即事前通知要求、資料交換與隨意觀察〔註二三〕。

(五)查證措施：提供資料或開放檢察，以確認某方確實遵守某特殊協定或條約〔

註二四〕；操作上即空中檢查、地面電子偵測系統與現場檢查〔註二五〕。

二、互信機制在台海的既有實務

就實務而言，互信機制在台海的實踐乏善可陳，經驗非常有限。經驗包括：

(一)宣示措施

1.台北多次片面公開宣稱不發第一彈(保證不率先攻擊)。

2.北京多次片面強調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惟仍未放棄武力犯台)。

(二)溝通措施

1.兩岸已於 1997年設立非軍事熱線在海峽從事海上救難工作〔註二六〕。

2.原本也有密使及退役軍官進行有限的晤談。

(三)限制措施

1.除特殊狀況外〔註二七〕，兩岸基本上存有不越中線的默契並加以遵守。



2.我方曾宣示不發展核子及生化武器(遵守核武五不政策)。

(四)透明措施

1.海峽兩岸各自公布國防白皮書(報告書)。

2.海峽兩岸各自公告年度重大演訓。

(五)查證措施：無。

以上實況說明在2008年 5月政黨輪替前，兩岸由於相互猜忌之故，在互信機制的經

驗中僅及於狹隘的軍事範疇，且僅限於非官方的雙邊、低階協定，以及官方片面

的宣示措施及限制措施。尤其，李登輝執政晚期及陳水扁政府對台海現狀的挑戰

，使得 CBM第一階段的衝突避免都無法跨越。

三、未來狹義軍事互信機制內涵

國際社會自古巴危機(1962)以來累積眾多的衝突史例，從這些史例中演化、沉澱

而來的互信機制要項，自然可做為兩岸的參考，包括：

(一)設立軍事熱線。

(二)互設連絡官。

(三)軍事學術交流。

(四)國防人員互訪與觀摩。

(五)防止海空危險軍事活動協定。

(六)軍機、軍艦海、空遭遇行為準則。

(七)劃設軍事緩衝區、禁航區、限航區。

(八)特定區域非軍事化。

(九)撤除針對性武器部署。

(十)協議邀請第三者擔任公證〔註二八〕。

(十一)派遣現役軍官參與二軌對話。

(十二)派遣軍事連絡官至對方相關單位(如海協會與海基會)。

(十三)軍事首長定期安全對話。

(十四)艦艇互訪。

(十五)飛彈與反飛彈系統部署的限制。

(十六)建立查證措施〔註二九〕。

四、兩岸軍方的觀點

兩岸軍方對於建構CBM都已有相當研究和準備。中華民國國防部在2004國防報告書

中指出軍事互信機制的最終和平願景乃是結束兩岸敵對，簽訂和平協議，確保台

海和平穩定〔註三十〕。中華民國國防部表示已完成「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政策綱領，只要兩岸協商排定時程表，軍方就可以派人與對岸談。初期規劃未來

是先由剛退伍的軍官進行接觸，接著依文職官員、低階軍官、高階軍官的方式進

行，待時機成熟、有需要，兩岸軍方高層也可面對面談；兩岸復談初步還是進行

事務性協商，互信機制的軍事議題，短期內應暫時無法觸及〔註三一〕。

王衛星在發表於中國評論的專文中，首度建議兩岸共同設計規劃「兩岸軍事互信

機制未來發展路線圖」，其內容可以考慮設立軍事熱線、預先通報重大軍事演習



、實現退役將領互訪、推動院校和智庫人員交流、共同舉辦軍事學術研討等；可

以包括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廣泛開展軍事合作，聯合舉行反恐演習，相互通報有關

情報，合作開展海上救援等。這些措施可以先易後難、先民間後官方。先個案後

整體，循序漸進地務實推動〔註三二〕。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由於台北與北京高層展現出邁向和平協議的共同政治意願，

兩岸軍方對於CBM的核心內涵、期程規劃與實施步驟，基本上有相當共識。

肆、廣義之兩岸CBM：擴大共識與互信基礎

廣義的軍事互信機制指的是有助於擴大共識與互信基礎的各種措施，可以涵蓋政

治、經濟、科技、環境、人道、文化、教育等面向的各項交流。根據西方國家的

經驗，可借助廣義之軍事互信措施來促進狹義軍事互信措施之推展。

一、消弭文化落差為導向之交流思維

自 1950年以來，台灣在美國的軍事保護與政經影響之框架下，沿著一條與中國大

陸迥異的歷史和文明軌道發展；歷經本土化、民主化及台灣化等過程，已然將美

式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價值加以吸收內化。兩岸之間因隔絕分離的歷史軌跡，

而形成明顯的文化落差；此文化落差表現於民主對獨裁的生活制度差異，也是兩

岸的核心歧見。誠如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指出：「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

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註三三〕。此核心文化落差經由中國民

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矛盾的強化，輻射而成兩岸在政、經、軍、心等各面向的

對抗。

要根本化解兩岸間的衝突，必須追本溯源從消弭文化落差做起。中華民國在吸收

西方價值並加以內化的過程中，已然實證西方的傳統價值與中國的人本思想實有

相通之處。身為中國民族主義鷹派思想大本營的中共軍方，卻往往不了解中西傳

統政治思想的共通性，也無從領略台灣融合中西文化的重大價值與意涵。而中共

強硬派動輒訴諸中國民族主義的統一主張，不但未能感召島內的人心，而且還常

被台灣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用來激化矛盾與擴大對立，往往淪為阻礙兩岸交流的

負面勢力而不自知。證諸 1996及 2000年的兩次台海危機，主要都是因為兩岸文化

落差與敵對民族主義的相互激盪而來。

台灣島內族群仍處分裂及選舉繁多的客觀事實，使得兩岸CBM的進程仍充滿變數與

險阻。如能協助中共軍方探討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並領略寶島融合中西文化的價值

與意涵，實即可對消弭兩岸文化落差與衝突作出積極貢獻。

二、國防大學交流對促進CBM之前景

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與中產階級的興起，內部的價值觀正在分裂和拉鋸

變化之中。全球社區的責任應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正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研

究國際社會該如何採取行動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

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註三四〕。中華民國的執政黨高層深刻體認唯有引領中國

大陸往民主發展才能有效消弭兩岸的對立，也曾多次表示要當中國大陸民主發展

的領航者。

中華民國的國防大學身為最高軍事學府，除以國防力量堅決捍衛民主成就外，不



妨從總體戰略之高度思考自身在文化層面的核心價值與利基，預先研擬與中共國

防大學的交流目標與策略，俾利協助對岸軍界的菁英份子藉由校際的互動提升眼

界、欣賞台灣民主成就、肯定台灣融合中西文化的價值，並進而在中共內部發揮

槓桿作用與滿溢效果，從而使兩岸軍方之間能有效鋪陳互信基礎、擴大共識與強

化交流。

國防大學除了執行既定的軍事任務之外，應未雨綢繆針對未來建立兩岸CBM及可能

的兩岸國防大學交流使命開始作前瞻性的思考。以消弭文化落差為導向之思維研

究規劃兩校交往，有助於舒緩兩岸民族主義的矛盾。實際上這乃是藉由強化廣義

之軍事互信，促進核心的軍事互信進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期使兩岸國防大學

不受現有任務的侷限，不受傳統角色的羈絆，積極共同尋找如何在CBM的研究與實

踐範疇中擴大兩校交流的附加價值，並對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促進大陸良性民

主發展發揮積極貢獻。

伍、兩岸CBM的提升：融入全球海上安全合作

為了台海未來長遠的和平與穩定，中美台三邊宜以全球化時代的宏觀思維考量如

何提升兩岸CBM的願景。兩岸融入全球海上安全合作有利己、互利及有利周邊國家

的貢獻。

一、全球海上安全合作大勢所趨

在全球化時代，商船載運貨品價值占全球出口總值的 90％〔註三五〕。在經濟緊

密互賴的全球化時代，海上航行自由攸關全球商務成長速度。普存於各區域多元

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武器、海盜、禽流感、自然災害、環境

污染、人口走私、跨國犯罪等)，會經由海洋而帶來全球性衝擊，幾乎沒有任何國

家可以倖免。為因應來自區域性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美國以構築「全球海上

夥伴關係」為其志業，並不遺餘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請中共加入〔註三六〕。

2008年 1至 9月，索馬利亞海盜比往年更為猖獗，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實際發

生及意圖進行的攻擊事件共計63件，遠超過世界其他任何水域〔註三七〕。這些

海盜攻擊事件對於國際海上運輸之安全與海洋經貿帶來重大危害，連中共本身也

是受害者，2008年年初至 12月中旬以來中共船舶航經該海域已遭到 7次襲擊〔註三

八〕。猖獗的海盜攻擊事件使美國的「千艦海軍」或「全球海上夥伴關係」之倡

議更具國際正當性。

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也開始重視全球海上安全合作，甚至不排除與競爭者美國一

起合作。在此之前，中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楊毅少將即認為，美「千艦

海軍」與中共追求和諧世界的目標一致，可使雙方建立互信與減低誤判機會，主

張應與美國作進一步協商〔註三九〕。

二、中美海上安全合作曙光乍現

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2008年 12月 16日「索馬利亞海盜問題部長級會議」中一致

通過美國提出的第1851號決議案，首次授權國際可從索馬利亞陸地開展打擊海盜

行動後，中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會也迅速批准其海軍派遣 3艘艦艇(含 2艘導彈驅逐

艦、1艘綜合補給艦)，於 12月 26日從海南三亞啟航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參



與維護國際海運安全的行動。中共並聲稱其派艦護航「體現中國積極履行國際義

務的誠意，展現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對該海域的和平與安全將發揮積極作用」〔

註四十〕。中共派艦護航的理念與行動，實際上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在 12月 16日的「索馬利亞海盜問題部長級會議」中指出

，海盜猖獗只是索馬利亞政治、經濟、社會、人道各種危機的表象，在打擊索馬

利亞海盜之外，更要重視海盜產生的根源〔註四一〕。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呼應美

國「千艦海軍」提倡者穆倫上將(Adm. Michael Mullen)的理念，穆倫在詮釋「千

艦海軍」時強調：應善用對海洋的掌握使敵人無所遁形，並進一步影響陸上事務

〔註四二〕。

中共海軍首次派遣艦隊遠赴印度洋執行任務固然有聯合國的法源依據，但美國第

五艦隊與其他12國早已經組成「150聯盟特遣艦隊(Combined Task Force 150, C

TF150)」，在該海域進行聯合反恐、反海盜、阻絕打擊行動。由於該海域實際維

護國際海運安全的行動乃由美國的「全球海上夥伴關係」計畫所啟動，因此中共

派兵到非洲之角參與國際海上維護航安的行動，可視為中共成為美國海上安全合

作夥伴的象徵〔註四三〕。雙方如能體現軍事力量的和平用途並珍惜合作的成果

，有助於化解雙方的心結，並使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同蒙其利。

三、促進區域安全之兩岸海事合作

擘劃台海的未來，應與世局的脈動同步。兩岸在追求共存共榮的共同願景下，可

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海事合作，藉此強化互信及形塑合作模式，對於兩岸CB

M的層次提升和內涵充實將產生相當助益〔註四四〕。王衛星具體提議在非傳統安

全領域廣泛開展軍事合作，包括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相互通報有關情報，合作開

展海上救援等〔註四五〕。尤其，兩岸海事合作如能融入區域之海上安全合作，

對於台北、北京、及美國而言更將是一個三贏的途徑。

首先，對於台北而言，兩岸之間本有很大的不平衡(Imbalance)，基本上處於不對

稱(Asymmetrical)的地位；馬政府必須務實考慮到在邁向和平協議過程中的切身

安全問題，平衡(Balancing Act)仍是不可或缺的〔註四六〕。融入區域之海上安

全合作不但是善盡國際社會責任，且可深化台灣與區域國家之互賴，增加自身之

綜合安全。索馬利亞海盜問題吸引許多國家前往護航，主事國為容納二十餘國海

軍之行動需求，乃在原來進行聯合反恐、反海盜、阻絕打擊行動的CTF150之外，

另行成立CTF151，專責反海盜任務，但CTF150、151兩者皆為「千艦海軍」或「全

球海上夥伴關係」的實踐。媒體報導中華民國的國安單位原來研議派遣海軍艦艇

前去亞丁灣護航〔註四七〕，中華民國海軍宜把握機會採取行動，掌握這個擴大

戰略行動自由、融入區域海上安全合作的契機。

其次，對於北京而言，諒解與接受台灣善盡國際社會責任可帶來以下利益：

(一)展現追求世界和平的理念。

(二)具體扮演「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角色。

(三)反制中國威脅論。

(四)弱化美國影響台灣的框架。



(五)減少遭受圍堵之阻力，終究有助於其和平崛起。

最後，對於華府而言，基於兩岸的不對稱交往，以及兩岸如邁向和平協議可能使

台灣進入中國的軌道，勢必對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布局帶來衝擊〔註四八〕。

兩岸CBM如果能夠融入區域海上安全合作，至少可為美國帶來以下諸多利益：

(一)舒緩前述兩岸建構CBM制約因素之束縛。

(二)促使兩岸融入美國啟動並主導之「全球海上夥伴關係」。

(三)淡化華府在兩岸關係中的自利色彩。

(四)協助台北強化海上自衛能量而減輕自身負擔。

(五)進一步鞏固避險策略。

中華民國可透過海基會向對岸表達積極支持美中海上安全合作之善意，並擬定兩

岸共同促進海上安全合作說帖，尋求中共諒解我方參與區域海上安全合作的意願

。此願景超脫狹隘的台海場景，易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依此理念，兩岸可考慮

的互信機制要項至少包括：

(一)區域海上聯合打擊犯罪。

(二)區域海上聯合反海盜合作。

(三)區域海上聯合反恐演習。

(四)區域海上聯合治安情報通報。

(五)區域海上聯合救災與人道救援合作。

(六)區域海上聯合反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合作。

(七)區域海洋環境保護合作。

綜而言之，在經濟緊密互賴的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對於共同提升海上航行自由

有高度共識，中美在此方面可謂利益一致。中共內部有識之士也開始倡議兩岸以

海上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做為CBM的共同因應目標。使兩岸融入區域海上安全合作

是突破制約因素、創造灰色地帶，提升台海CBM內涵與動力的途徑。

陸、結語

2008年 3月大選後，馬英九總統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主張為兩岸建構軍事互

信機制開創了歷史契機。兩岸高層在經貿及外交領域循序漸進奠定互信的基礎，

如今基於協商和平協議的共同政治意願，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已成雙方的共同議程

。

不論兩岸是緊張對峙或熱絡交流，雙方藉互信機制以消弭危機、預防誤判、進行

海事合作，實有其必要。然而，也無法忽視中美台三方利益糾葛的制約因素。中

共尚未放棄武力犯台，意謂台灣仍須仰仗美國的支持與保護；美國不樂見兩岸統

一，意謂台灣必須避免CBM衝擊美日安保而危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在中美處於戰

略競爭的大格局之下，台灣的地位不對稱可能使其陷於中共企求「實現統一」、

美國堅持「台灣地位未定」的鬥爭困境中。台海CBM的進程與內涵，端視中美台三

方如何能夠求同存異、擴大共識與創造灰色地帶而定。

在台海建構CBM的議程中，建議考量三管齊下：推展核心的CBM、擴大與強化CBM的

基礎、與提升CBM的層次與內涵。就核心、狹義軍事互信機制的實務而言，2008年



5月政黨輪替前，兩岸的經驗僅限於非官方的雙邊、低階協定，以及官方片面的宣

示措施及限制措施，連第一階段的衝突避免都無法跨越。國際社會自 1962年古巴

危機以來累積的的許多互信機制要項，可做為兩岸的參考。兩岸軍方對於建構CB

M都已有相當研究和準備，對於CBM的核心內涵、期程規劃與實施步驟，基本上有

先易後難、先民間後官方、先個案後整體的共識。

就擴大與強化CBM的基礎而言，由於兩岸CBM的進程仍充滿變數與險阻，西方國家

藉助廣義之軍事互信措施來促進狹義軍事互信措施之經驗值得參考。兩岸的國防

大學很可能遲早被賦予交流使命，以消弭文化落差為導向之思維研究規劃兩校交

往，乃是藉強化廣義之軍事互信，促進核心的軍事互信進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

就提升CBM的層次與內涵而言，在全球化時代中，海上安全已成為新興環境的核心

議題，國際社會對於共同提升海上航行自由有高度共識。中共派兵到非洲之角參

與國際海上維護航安的行動，可視為中共成為美國海上安全合作夥伴的象徵。兩

岸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海事合作，可強化互信及形塑合作模式，以助於提升

兩岸CBM的層次和充實其內涵。兩岸海事合作如能融入區域之海上安全合作，對於

台北、北京、及美國而言將帶來三贏的局面。兩岸融入區域海上安全合作或能在

中美的鬥爭困境創造灰色地帶，提升台海CBM的層次與內涵。此願景超脫狹隘的台

海場景，易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總之，兩岸既然已有建構CBM的共識，除聚焦於核心實務外，也可藉軍事學術機構

擴大交流、消弭文化落差來支持、輔助核心實務之進程。同時，兩岸融入區域海

上安全合作，可提升CBM的層次與內涵。三管齊下，對於中美兩強個別而言應是利

多於弊，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能是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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